


「太陽光電產業創新加值推動計畫」公告事項 
 

一、 計畫目標 

政府為推動綠色能源轉型，並帶動相關產業發展，於 105年

10月由行政院核定「綠能科技產業推動方案」，規劃 114年我

國太陽光電設置量將達 20GW之目標。為加速落實此推動目

標，工業局計畫透過發展高效率太陽能電池與模組技術，提高

太陽光電產品轉換效率，配合多元化複合應用增加設置場域，

可在相同空間內設置更多太陽光電系統，進而提升我國低碳能

源設置量。政府積極布局零碳能源系統設置，極大化自產再生

能源策略，為鼓勵國內業者投入次世代電池模組技術以及開發

多元化複合應用，本計畫目標如下： 

(一) 協助產業投入關鍵技術：透過整合產官學研能量，強化產業競

爭力並帶動產業鏈 

1. 推動電池/模組廠投入次世代關鍵技術，例如大尺寸高效率

電池技術、大尺寸矽堆疊型電池、高效能模組…等。 

2. 發展可擴大太陽光電設置場域之系統元件，如輕量化模組、

易拆解組裝技術、海上浮動系統與元件。 

(二) 由於國內設置空間有限，屋頂與地面太陽光電設置應朝向多元

複合應用發展，協助太陽光電製造業者與異業進行跨域整合，

挖掘各種多元應用太陽光電場域的新需求，如輕量化模組、海

上浮動系統與元件發展等因應需求的創新應用產品。 

二、 補助範圍 

本計畫補助範疇，係以發展我國太陽光電電池、模組與系統元

件為主要範疇，藉此強化國內廠商之技術研發與整合設計能

量，建立整體性之解決方案，提升國際輸出之競爭力。本專案

計畫以開發高效率太陽能電池模組技術並完成產品驗證及建立

示範場域為補助重點，廠商須於計畫期程結束時，完成高效率

太陽能電池模組技術開發與產品驗證並實際應用於示範場域。 

三、 審查重點(包含成效指標) 

(一) 申請企業研發實績與執行計畫之研發能力 

(二) 委託研究及無形資產引進之內容與對象之必要性與合理性。 

(三) 計畫時程、實施方式、技術指標、研發項目、競爭分析及預期

效益與研發經費編列之合理性等。 

(四) 開發產品是否符合 N型高效率大尺寸電池模組技術，且技術

指標應匹配國際產品水準。 



(五) 計畫預期產出效益：計畫內容需承諾可重複應用或持續營運，

提出具體可量化之效益評估指標及預估的投入產出報酬率，以

及強調應用需求面以及市場擴散之規劃。 

(六) 其他衍生效益:計畫內容需說明開發產品之減碳效益與商業模

式，以及改善或衍生強化創新技術產品/新服務、產品技術或

服務附加價值提升、衍生新公司、對公司影響(技術升級、企

業轉型等)、對產業影響(產業缺口、進口替代等)、市場競爭力

(市占率、市場區隔性等)。 

(七) 本計畫申請產品除需滿足上述審查要點外，亦需同時滿足 N

型大尺寸高效率技術開發以及產品與實地驗證審查要點。 

1. 本計畫申請必須包含 N型高效率太陽光電產品技術開發，

需進行M10(矽晶片邊長≧182mm)以上尺寸之太陽能電池、

太陽光電模組、太陽能矽晶片等高效率 N型產品技術開

發，電池效率需≧24%；模組效率需≧22%。 

2. 上述技術開發案，需與系統業者合作於示範場域實地驗證

(需簽訂MOU)。 

3. 上述技術開發案，需通過目標市場之檢驗規範(如 IEC等)。 

4. 上述技術開發案，需說明示範場域之商業模式，計畫完成後

之產品量產規劃與減碳效益。 

5. 大尺寸利基型系統元件開發為本計畫技術加分項，電池尺寸

需在M10(矽晶片邊長≧ 182mm)以上系統元件開發，並包

含如雙面、輕量化、易拆解、海上型模組或其他利基型產品

技術開發，將視開發項目提高補助比例。 

6. 補助案件之補助比例，不得超過申請補助計畫全案總經費之

50％。 

(八) 本計畫可由一家業者主提或是與其他業者聯合提出申請，提案

團隊應具有太陽能電池及太陽光電模組生產製造能力，其建置

之 N型高效率、M10尺寸太陽能電池及模組總產能需具有市

場競爭力。 

註：審查重點第 4項，需於計畫書及計畫審查時呈現說明。另

因計畫時程限制，該項不強制要求為期末審查要項，但需

列於後續追蹤成果效益之參考依據 

四、 計畫時程 

計畫時程以不超過 2.5年為原則，且計畫結案日期以 114年 12

月 31日為限。 

 

 



五、 有關申請之企業應符合下列申請資格 

(一) 國內依法登記成立之獨資、合夥、有限合夥事業或公司。 

(二) 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且淨值（股東權益）為正值。 

(三) 不得為陸資投資企業(依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布之最新陸

資來台投資事業名錄)。 

六、 作業須知 

(一) 補助比率 40%以上，不超過 50%，其餘部分由申請單位自

籌。每家公司之補助款亦不得超過該公司計畫經費之 50%。 

(二) 補助科目依「經濟部協助產業創新活動補助獎勵及輔導辦法」

公告項目。 

(三) 申請之企業應具備從事研究發展所需之人力與專案執行及管理

能力並有實際績效，足以進行申請計畫之產業技術研發。 

(四) 申請公司於五年內未曾有執行政府科技計畫之重大違約紀錄，

及未有因執行政府科技計畫受停權處分，且其期間尚未屆滿情

事。 

(五) 計畫書應載明事項包括公司概況及研發能力實績、需求與應用

分析及競爭分析、計畫目標與執行架構、關鍵能力分析、後續

成果落實可行性規劃及市場藍圖等。 

(六) 本計畫申請須知、經費編列範圍及計畫管理作業手冊等規範比

照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規定辦理。 

(七) 避免資源過度集中同一公司或同一負責人於同一時期申請及執

行之計畫總件數，不得超過 3件。若申請超過 1 個以上或已

執行中之計畫（政府相關補助計畫），應於審查時主動說明公

司資源配置與對新計畫之影響。 

七、 申請程序 

申請本專案計畫者，應於公告受理期間研送計畫書，受理日期

自公告日起至 112年 6月 30日(親送或郵寄，郵寄日期以郵戳

為憑地址：台北市信義路三段 41-2號 10樓)，由本部籌組專

業審查小組進行審查(專家小組得視需要至現場訪視)，核定通

過後簽約執行。 

八、 其他注意事項 

(一) 本公告未盡事宜，應依「經濟部協助產業創新活動補助獎勵及

輔導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 申請應備資料： 

1. 計畫申請表、申請公司基本資料表。 

2. 所提計畫書之各項內容，須齊備申請公司之資料。 



3. 申請公司應於申請計畫時檢附最近 3年會計師簽證之查核報

告書(若為影本須加蓋公司大小章)。公司於計畫申請當年度

始登記成立者，得以企業設立登記資本額查核報告書，以及

最近一期會計師期中查核/核閱報告或申請前一個月之自編

財務報表代替。 

(三) 所有參與企業須派員出席審查小組會議、審議會及期中末查證

會議，並須接受財務審查。 

(四) 審查通過之計畫，由申請公司與本局委託之機構簽約。計畫執

行期間，本局委託之機構得對執行計畫之申請公司進行查證作

業。 

(五) 政府補助款由本部或本部所屬機關撥付主導企業，再由主導企

業撥付其他各執行企業，每家企業均須設立專戶儲存補助款並

以專帳管理。 

(六) 受補助企業應於計畫結束後配合本部計畫成果展示宣導活動及

相關成效追蹤作業，並協助提供成果運用、投資金額、創造產

值等計畫成效資料。 


